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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21 年 7 月 23 日，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组织召开了《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CCUS)年度报告(2021)――中国 CCUS 路径研究》发布会。 

点评： 

1、全球和主要国家 CCUS 封存潜力 

全球陆上理论封存 CO2 容量为 6-42 万亿吨，海底理论封存 CO2 容量为 2-13

万亿吨。在所有封存类型中，深部咸水层封存占据主导位置，其封存容量占比约

98%，且分布广泛，是较为理想的 CO2 封存场所；油气藏由于存在完整的构造、详

细的地质勘探基础等条件，是适合 CO2 封存的早期地质场所。 

地质封存 CO2 主要可以通过地下驱油、驱气以及注入深层咸水层等方式进行，

据《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年度报告(2021)――中国CCUS路径研究》

显示，中国地质封存 CO2 潜力约为 1.21-4.13 万亿吨。中国油田主要集中于松辽盆

地、渤海湾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和准噶尔盆地，通过 CO2 强化石油开采技术

(CO2-EOR)可以封存约 51 亿吨 CO2。中国气藏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

地、渤海湾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利用枯竭气藏可以封存约 153 亿吨 CO2，通过 CO2

强化天然气开采技术(CO2-EGR)可以封存约 90 亿吨 CO2。中国深部咸水层的 CO2

封存容量约为24200亿吨，其分布与含油气盆地分布基本相同。其中，松辽盆地(6945

亿吨)、塔里木盆地(5528 亿吨)和渤海湾盆地(4906 亿吨)是最大的 3 个陆上封存区

域，约占总封存量的一半。除此之外，苏北盆地(4357 亿吨)和鄂尔多斯盆地(3356

亿吨)的深部咸水层也具有较大的 CO2 封存潜力。 

亚洲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地质封存 CO2 潜力约为 4900-5500 亿吨。日本的 CO2

地质封存潜力约为 1400 亿吨。韩国深部咸水层的 CO2 封存潜力约为 9.4 亿吨，其

中北平盆地的封存潜力约为 9 亿吨、浦项盆地的封存潜力约为 0.4 亿吨；韩国含油

气盆地主要为油藏，其中乌龙盆地油藏的 CO2 封存潜力约为 30 亿吨、济州盆地约

为 235 亿吨、群山盆地约为 3 亿吨。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总封存潜力

约为 540 亿吨。北美地质封存潜力约为 2.3-21.53 万亿吨。欧洲地质封存潜力约为

5000 亿吨。根据欧盟 GeoCapacity 项目评估结果，欧洲含油气盆地的 CO2 封存潜

力为 300 亿吨，深部咸水层的封存潜力为 3250 亿吨。澳大利亚地质封存潜力约为

2200-4100 亿吨。 

表 1：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 CCUS 地质封存潜力及二氧化碳排放量 

国家/地区 
理论封存容量 

（百亿吨） 
2019 年排放量（亿吨/年） 

至 2060 年 CO2累计排放量估值

（百亿吨） 

中国 121-413 98 40 

亚洲（除中国） 49-55 74 30 

北美 230-2153 60 25 

欧洲 50 41 17 

澳大利亚 22-41 4 1.6 

资料来源：《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年度报告(2021)――中国 CCUS 路径研究》，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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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机构对 CCUS 贡献的评估 

不同研究对 CCUS 在不同情景中的减排贡献评估结果差异较大。2030 年，

CCUS 在不同情景中的全球减排量为 1-16.7 亿吨/年，平均为 4.9 亿吨/年；2050

年为 27.9-76 亿吨/年，平均为 46.6 亿吨/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IPCC 全球升温 1.5℃特别报

告》中指出，2030 年不同路径 CCUS 的减排量为 1-4 亿吨/年，2050 年不同路

径 CCUS 的减排量为 30-68 亿吨/年。国际能源署(IEA)可持续发展情景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enario)的目标是全球于 2070 年实现净零排放，

CCUS 是第四大贡献技术，占累积减排量的 15%。IEA 2050 年全球能源系统净

零排放情景(Net-Zero Emissions，NZE)下，2030 年全球 CO2 捕集量为 16.7

亿吨/年，2050 年为 76 亿吨/年。在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深度脱碳情

景下，2050 年 CCUS 将贡献约 6%年减排量，即 27.9 亿吨/年。 

图 1：全球主要机构评估的 CCUS 贡献 

 
资料来源：《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年度报告(2021)――中国 CCUS 路径研究》，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3、中国 CCUS 现状 

中国已投运或建设中的 CCUS 示范项目约为 40 个，捕集能力 300 万吨/年。

多以石油、煤化工、电力行业小规模的捕集驱油示范为主，缺乏大规模的多种技

术组合的全流程工业化示范。2019 年以来，主要进展如下：1）捕集：国家能源

集团国华锦界电厂新建 15 万吨/年燃烧后 CO2 捕集项目；中海油丽水 36-1 气田

开展 CO2 分离、液化及制取干冰项目，捕集规模 5 万吨/年，产能 25 万吨/年。

2）地质利用与封存：国华锦界电厂拟将捕集的 CO2 进行咸水层封存，部分

CO2-EOR 项目规模扩大。3）化工、生物利用：20 万吨/年微藻固定煤化工烟气

CO2 生物利用项目；1 万吨/年 CO2 养护混凝土矿化利用项目；3000 吨/年碳化

法钢渣化工利用项目。 

原点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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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 CCUS 项目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年度报告(2021)――中国 CCUS 路径研究》，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中国已具备大规模捕集利用与封存 CO2 的工程能力，正在积极筹备全流程

CCUS 产业集群。国家能源集团鄂尔多斯 CCS 示范项目已成功开展了 10 万吨/

年规模的 CCS 全流程示范。中石油吉林油田 EOR 项目是全球正在运行的 21 个

大型 CCUS 项目中唯一一个中国项目，也是亚洲最大的 EOR 项目，累计已注入

CO2 超过 200 万吨。国家能源集团国华锦界电厂 15 万吨/年燃烧后 CO2 捕集与

封存全流程示范项目已于 2019 年开始建设，建成后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燃煤电厂

CCUS 示范项目。2021 年 7 月，中石化正式启动建设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齐鲁石化-胜利油田 CCUS 项目）。此外，中国的 CCUS 各技术环节均取

得了显著进展，部分技术已经具备商业化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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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中国 CCUS 技术类型及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年度报告(2021)――中国 CCUS 路径研究》，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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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碳中和目标下的中国 CCUS 减排需求及中国 CCUS 成本评估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结果，碳中和目标下中国 CCUS 减排需求为：2030 年

0.2-4.08 亿吨，2050 年 6-14.5 亿吨，2060 年 10-18.2 亿吨。各机构情景设置

中主要考虑了中国实现 1.5℃目标、2℃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各行业 CO2 排放路径，CCUS 技术发展，以及 CCUS 可以使用或可能使

用的情景。 

表 2：2025—2060 年各行业 CCUS 二氧化碳减排需求潜力（亿吨/年） 

年份 2025 2030 2035 2040 2050 2060 

煤电 0.06 0.2 0.05-1 2-5 2-5 2-5 

气电 0.01 0.05 0.2-1 0.2-1 0.2-1 0.2-1 

钢铁 0.01 0.02-0.05 0.1-0.2 0.2-0.3 0.5-0.7 0.9-1.1 

水泥 0.001-0.17 0.1-1.52 0.2-0.8 0.3-1.5 0.8-1.8 1.9-2.1 

BECCS 0.005 0.01 0.18 0.8-1 2-5 3-6 

DACCS 0 0 0.01 0.15 0.5-1 2-3 

石化和化工 0.05 0.5 0.3 0 0 0 

全行业 0.09-0.3 0.2-4.08 1.19-8.5 3.7-13 6-14.5 10-18.2 

资料来源：《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年度报告(2021)――中国 CCUS 路径研究》，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中国 CCUS 示范项目整体规模较小，成本较高。CCUS 的成本主要包括经济

成本和环境成本。经济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运行成本，环境成本包括环境风险与

能耗排放。 

经济成本首要构成是运行成本，是 CCUS 技术在实际操作的全流程中，各

个环节所需要的成本投入。运行成本主要涉及捕集、运输、封存、利用这四个主

要环节。预计至 2030 年，CO2 捕集成本为 90-390 元/吨，2060 年为 20-130

元/吨；CO2 管道运输是未来大规模示范项目的主要输送方式，预计 2030 和 2060

年管道运输成本分别为 0.7 和 0.4 元/(吨·km)。2030 年 CO2 封存成本为 40-50

元/吨，2060 年封存成本为 20-25 元/吨。 

表 3：2025—2060 年 CCUS 各环节技术成本 

年份 2025 2030 2035 2040 2050 2060 

搜集成本 

（元/吨） 

燃烧前 100-180 90-130 70-80 50-70 30-50 20-40 

燃烧后 230-310 190-280 160-220 100-180 80-150 70-120 

富氧燃烧 300-480 160-390 130-320 110-230 90-150 80-130 

运输成本 

（元/吨） 

罐车运输 0.9-1.4 0.8-1.3 0.7-1.2 0.6-1.1 0.5-1.1 0.5-1 

管道运输 0.8 0.7 0.6 0.5 0.45 0.4 

封存成本（元/吨） 50-60 40-50 35-40 30-35 25-30 20-25 

资料来源：《中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年度报告(2021)――中国 CCUS 路径研究》，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注：成本包括了固定成本和运行成本。 

 

环境成本主要由 CCUS 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所致。一是 CCUS

技术的环境风险，CO2 在捕集、运输、利用与封存等环节都可能会有泄漏发生，

会给附近的生态环境、人身安全等造成一定的影响；二是 CCUS 技术额外增加

能耗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大部分 CCUS 技术有额外增加能耗的特点，增加能

耗就必然带来污染物的排放问题。从封存的规模、环境风险和监管考虑，国外一

般要求 CO2 地质封存的安全期不低于 200 年。能耗主要集中在捕集阶段，对成

本以及环境的影响十分显著。如醇胺吸收剂是目前从燃煤烟气中捕集 CO2 应用

最广泛的吸收剂，但是基于醇胺吸收剂的化学吸收法在商业大规模推广应用中仍

存在明显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运行能耗过高，可达

4.0-6.0MJ/kgCO2。 

5、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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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背景下，CCUS 将成为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不可或缺的关键性技术

之一，发展空间广阔。近期中石化旗下子公司石化油服启动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公司有望成为 A 股第一家投产 CCUS 项目的上市公司，是当之无愧

的 A 股 CCUS 布局排头兵，中石油 07 年开始推进吉林油田 CCS-EOR 项目，我

们看好 CCUS 赛道发展前景，推荐中国石化（A+H 股）、中国石油（A+H 股）、

石化油服。 

6、风险提示 

国际原油价格下跌风险、技术创新风险、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风险、碳价上

涨不及预期风险、投资进度不及预期风险。 

表 4：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与估值表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股价（元） 
EPS（元） PE（X） 投资评

级 20A 21E 22E 20A 21E 22E 

600028.SH 中国石化 4.04 0.27 0.44 0.49 15 9 8 买入 

0386.HK 
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 
3.55（港币） 0.27 0.44 0.49 11 7 6 买入 

601857.SH 中国石油 4.63 0.10 0.44 0.48 45 10 10 买入 

0857.HK 中国石油股份 3.22（港币） 0.10 0.44 0.48 26 6 6 买入 

600871.SH 石化油服 1.98 0.004 0.03 0.06 476 57 33 增持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预测，股价时间为 2021-07-26；汇率按 1HKD=0.8403CNY 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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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 说明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级 

买入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 
A 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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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以下简称“光大证券研究所”）编写，以合法获得的我们相信为可靠、准确、完整的信息为基础，但不
保证我们所获得的原始信息以及报告所载信息之准确性和完整性。光大证券研究所可能将不时补充、修订或更新有关信息，但不保证及时发布该等更
新。 

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发布时光大证券研究所的判断，可能需随时进行调整且不予通知。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
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客户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未考虑到个别投资
者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投资者应当充分考虑自身特定状况，并完整理解和使用本报告内容，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
一因素。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作者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不同时期，本公司可能会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信息、建议及预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可能会向客户
提供与本报告中观点不同的口头或书面评论或交易策略。本公司的资产管理子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板块可能会独立做出与本报告的意见
或建议不相一致的投资决策。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并理解投资证券及投资产品存在的风险，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建议投资者务必向专业人士咨询并
谨慎抉择。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可能持有报告中提及的公司所发行证券的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正在争取提供投
资银行、财务顾问或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投资者应当充分考虑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机构就报告内容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勿将本报告作为投资决策
的唯一信赖依据。 

本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分发，仅向特定客户传送。本报告的版权仅归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
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目的进行翻版、复制、转载、刊登、发表、篡改或引用。如因侵权行为给本公司造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本公司保留追
究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利。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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